		

著作权转让协议
                                   协议编号： 

  甲方(转让方)：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委托代表：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受让方)：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委托代表：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鉴于甲方是参赛作品《       》 的合法著作权人，乙方希望获得该作品的全部著作权以追求自己的创作、发表、发行等权益，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协议：
    一、转让内容
    1、名称：《         》(以下统称“转让作品”，转让作品内容图例详见附件1)；
    2、转让作品作者（即甲方）身份证号： 
  (身份证复印件，见附件2) 
    二、转让费用及支付方式 
    1、转让作品的转让费用实行一次性买断的方式： 
    按照《“红岩印・青春”重庆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参赛须知，一次性转让费用以支付转让作品大赛奖金方式支付给甲方，转让费用为人民币       元整(¥      元)；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在甲方将文化服务发票和转让作品的源文件和实物作品提供给乙方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2、乙方应将上述款项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帐号： 
    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三、作品产权 
    1、甲方保证其享有本协议涉及作品（即转让作品）的完全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的著作权、出版权、演奏权、录制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展览权、改编权、汇编权、摄制权、翻译权等）。 
[bookmark: _GoBack]    2、甲方向乙方永久转让该转让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部著作财产权，直至转让作品保护期限届满。上述转让作品的著作财产权转让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 
3、甲方在转让后若有对作品的修改、补充等创作行为，应事先与乙方达成书面协议，否则，视为违约行为。
    4、乙方在使用转让作品时，应尊重和爱护甲方的署名权，但无需在使用过程中专此署上甲方网名或真实姓名。 
5、如因需要，乙方可以对转让作品作任何修改和完善，并无需事前征求甲方的书面或口头同意。 
    四、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将所知晓的对方的商业或个人隐秘泄露给任何第三方。 
    2、甲乙双方所供应相关资料仅供实现本协议目的使用，双方保证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或者协议履行完毕后，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五、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商定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2、甲方应保证转让时享有转让作品的完全著作权且有权转让，同时转让作品不存在对任何第三方违约或侵权或以任何方式已公开发表的情形，并且不得在转让后将该转让作品重复转让给第三方或以其他任何许可方式许可第三方使用，否则甲方应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为乙方已向甲方支付转让费用(包括一次性转让费)的10倍，并赔偿因此给乙方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行政惩罚金，垫付的赔偿金，以及诉讼过程中合理的律师费、公证费、调查费、误工费、诉讼费、差旅费、通讯费等)。  
    六、不可抗力及不可掌控因素 
    1、因不可抗力或者不可掌控因素影响本协议正常履行，双方均不担当任何责任。 
    2、上述不可抗力或不可掌控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洪水、暴风、地震、干旱、暴风雪等人类无法掌握的大自然力气所引起的灾难事故;社会缘由引起的，战斗、罢工(乙方员工的罢工不在此限)、政府禁止令、网站系统错误、骇客侵入、系统病毒等。 
    七、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如双方就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尽量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取证费等相关资费由败诉方承担。 
    八、其他 
    1、本协议自甲方签名捺印、乙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对每一方的继承人和受让人均有约束力。 
    3、本协议履行期间，双方可就有关变更事宜签订补充协议，并具有与本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 
    4、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复印件无效，具同等效力。附件是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下页无正文）
  甲方（签字）： 
  托付人（签字）： 
  签订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乙方：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
  法定代表人：
  托付人（签字）： 
  签订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附件1
转让作品内容图例











附件2
转让作品作者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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